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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112年度花果天堂友善食農
食在屏東小廚師創意料理競賽活動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
(一) 屏東縣花果天堂友善食農 112-114年度花果天堂友善食農教育三年推計畫。
(二) 112年6月17日屏府教前字第11222750200號函。
二、目標
(一)透過創意料理競賽活動，培養學生對食農教育之正確認知及概念。
(二)持續多元發展屏東縣在地食農教育課程，推動各校在地化食農教育
    教學課程設計及實施，提升師生食農教育相關議題的知能。
(三)提升校園師生之食農教育專業知能，並能落實於校園與社區教學與
    生活之中，增進校園提升辦理食農教育推動執行能力。
(四)透過學校食農教育創意料理活動，辦理食農教育宣導，創造校園結合在地食材與農業之永續共榮發展。
(五)透過各項食農教育活動的推廣，增進學生、教師與家長的參與，提升親師生相關知能，奠定食農教育扎根基礎。
(六)祖孫傳承組的增設是希望增加本縣祖孫相處的天倫之樂時光，同時
    鼓勵長者將傳統的美食味道記憶，利用薪手相傳的機會讓兒孫輩
    習得，將比賽場地活化成家庭教育所需的家族情感交流場域。
三、辦理單位
(一)指導單位：教育部
(二)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
(三)承辦單位：屏東縣南州國小
四、辦理時間：112年10月28日(六)上午9:00~12:00
五、辦理地點：屏東縣南州國小，屏東縣南州鄉溪南村人和路191號

六、參加對象：
國小A組：1-3年級、國小B組：4-6年級、國中組及祖孫傳承組，每組
報名隊伍以六組為限(以報名先後錄取，足額後不再錄取)。
七、報名方式：請填具報名表後於10/14(六)前以任一方式完成報名:    
(一) 傳真報名08-8645860，傳真後電話確認是否完成報名(08-8642097
     轉12吳金龍主任)
(二)請於報名表下方掃描QR Code後填具資料後完成報名。
八、競賽主題：
(一)參賽者需發揮創意將主辦單位統一提供的在地食材融入美食料理中，
    並以各種料理方式呈現，完成後並使用該食材進行命名，且成品盤內
    材皆需可食用。
(二)主辦單位統一提供的食材將於112年10月20日(五)於南州國小網站
    https://www.njps.ptc.edu.tw/nss/s/main/p/index公告，請參賽者自行上網
    參閱。
九、競賽方式及注意事項
(一)參賽選手須於當日賽前說明開始前（上午9時00分）前完成報到
    手續，進行賽前準備及材料檢查。超過比賽時間（上午9時30分）
    未到者視同棄權。
(二)比賽當日流程如下:
	時間
	項目
	備註

	09:00~10:00
	1. 比賽規則說明
2. 食材料理方式介紹
	食材與料理課程

	09:30-11:00
	創意料理競賽
	

	10:00-12:00
	評審時間
	

	12:00
	賦歸
	


(三)參賽選手須於規定時間內〈含料理完成，桌面及器具歸位等清理〉，
完成所提供創意健康料理1道分裝成3小盤（每盤1人份）供評審評分。
(四)食材由主辦單位提供，食材總採購金額不得超過每組新臺幣1,600元
(五)現場提供每隊參賽隊伍卡式瓦斯爐、食材、展示用碗盤、鹽、糖、
  醬油、醋、食用油等各乙組，其餘器具如鍋具及刀具等請參賽者依實際
  需求自行準備。
(六)比賽所用之料理說明卡，由主辦單位提供。參賽者完成料理後必須將
    料理命名並填入說明卡供展示與評審之用。
(七)在比賽進行中不得出現任何暗示參賽單位的標誌，包括個人制服、
    器皿用具、桌面佈置裝飾等。所有餐具、桌面佈置或其他器具如有
    任何遺失或損毀，概不負責。
(八)比賽中除了食材、卡式瓦斯爐、調味料、展示用碗盤以及工作桌
    180cmX75cm一張由主辦單位提供外，其他如鍋具及刀具等相關物品
    請選手自行準備。
(九)比賽當日在必要情況下主辦單位有權修改比賽相關規則，並由主辦
    單位向參賽隊伍說明。
(十)當日比賽選手若有任何疑問，該場評審委員有絕對裁決權。
(十一)主辦單位有權保有比賽過程之錄影及拍照權利。
(十二)使用非主辦單位提供食材者，不予計分。
十、評分標準
邀請餐飲業公正人士擔任評審，評分標準內容包括。綜合評分標準如下：
      1.主題(30%)
      2.創意(30%)
      3.刀工、取量、火候、調味、觀感、清潔及衛生(40%)
十一、獎勵辦法
(一)指導老師
    1.各組第1名指導老師1名予以嘉獎2次
    2.各組第2名指導老師1名予以嘉獎1次
    3.各組第3名指導老師1名予以嘉獎1次
    4.各組佳作指導老師1名予以核發指導證明。
(二)學生部分：
第一名：禮券2,000元、獎狀乙紙。
第二名：禮券1,600元、獎狀乙紙。
第三名：禮券1,200元、獎狀乙紙。
佳  作：禮券1,000元、獎狀乙紙(若干名)
(三)以上各組若報名件數太少，或作品未達水準時，主辦單位得以從缺
    方式處理。
十二、活動注意事項
(一)得獎者須配合主辦單位後續作業。
(二)主辦單位對於競賽當日的錄影得公開播放、公開推廣、重製、編輯和其他合作方式利用本活動內容，以及行使其他法定著作財產權所包括之權利。
(三)參賽者應尊重評審委員公平、公正、公開之決定，對評審結果不得有異議。
(四)得獎獎項主辦單位有權視參加作品表現與評選結果以「從缺」或
   「增加得獎名額」辦理，禮券隨實際情況彈性調整，以不超過原總額
    為限。
(五）凡報名參賽者視為認同本辦法的內容與規定，指導單位與主辦單位
    保有修改之權利。
(六）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並於縣府教育處網站公布之。





附件一
屏東縣112年度花果天堂友善食農食在屏東小廚師創意料理競賽報名表
	收件編號（主辦單位填寫）：
	

	學校名稱
	
	

	隊伍名稱
	
	

	參賽組別
	□國小A組：1-3年級
□國小B組：4-6年級
□國中組        □祖孫傳承組
	

	參賽者姓名（每組以5人為限，親師生均可）
	

	祖、親、師、生/徐長壽(範例)
	祖、親、師、生/
	

	祖、親、師、生/
	祖、親、師、生/
	

	祖、親、師、生/
	祖、親、師、生/
	

	指導老師
(聯絡人)
	姓名：

	
	連絡電話：
E-mail：

	聯絡地址
(聯絡人)
	□□□-□□


	備註
	
	


https://forms.gle/cquv1A1Dh1DmYbWv8       [image: ]
(請使用Google Chrome瀏覽器線上報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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